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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自资规发〔2022〕39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建立
“用地清单制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行政审批、财

政、城乡水务、文化和旅游、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、应急管理、

气象、人防主管部门：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文件

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济 宁 市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局
济 宁 市 财 政 局
济 宁 市 城 乡 水 务 局
济 宁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
济 宁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济 宁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济 宁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济 宁 市 气 象 局
济 宁 市 人 民 防 空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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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质效，实现

“拿地即实施”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针对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

推行“用地清单制”。现将《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建立“用地清

单制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济宁市财政局 济宁市城乡水务局 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

济宁市生态环境局 济宁市城市管理局 济宁市应急管理局

济宁市气象局 济宁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
2022 年 9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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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
建立“用地清单制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，深化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按照《关于印发“十大创新”“十强产业”“十

大扩需求”2022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济政办字〔2022〕32 号）、

《济宁市 2022 年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》（济办

发〔2022〕16 号）要求，针对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推行“用

地清单制”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“用地清单”内容

“用地清单”是指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行

业主管部门、市政公用服务单位，在地块供应之前，全面开展地

质灾害、地震安全、气候可行性、水资源论证、水土保持、防洪、

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评估，并对地块进行文物、历史建筑保护对

象、古树名木、人防工程、地下管线、土壤污染等现状普查，形

成评估结果和普查意见“用地清单”。在地块供应后，将“用地

清单”一并交付土地使用权人，作为项目审批管理、技术审查的

主要依据，实现“拿地即开工”目标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济宁市域范围内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的社会投

资类工程建设项目。涉及公共安全等特殊管理要求的项目，应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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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执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。

三、实施程序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市土地储备和规划事务中心）负责牵

头组织实施，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或土地储备

机构负责协调、落实，按规定将涉及土地储备工作的相关评估和

调查费用纳入土地储备成本，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市政公用服

务单位按要求开展相关评估、评价、普查、调查等工作。

（一）明确供应地块范围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或土地储备

机构将拟供应地块宗地位置、不动产单元代码、规划用途、面积

等基本信息和规划条件，上传至业务协同平台（待建），发送至

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市政公用服务单位。

（二）提出“用地清单”意见。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市政

公用服务单位原则上在 15 个工作日内，根据工作内容要求，依

职能提出各自管理意见（要求）和技术要点，以书面形式加盖公

章后，通过平台以附件上传方式反馈。

（三）形成“用地清单”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或土地储备

机构负责收集、汇总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市政公用服务单位提

出的用地管理意见（要求）和技术要点，以及各类评估评价成果，

形成拟供应地块的“用地清单”。

（四）交付“用地清单”。“用地清单”作为土地供应附件，

一并交付土地使用权人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、市政公用服务单位

在项目后续审批、验收等环节，不得擅自增加清单外的要求。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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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单位需提升评估的科学性、精准性及论证深度，避免企业拿地

后需重复论证。当项目外部条件发生变化，相关单位应及时对评

估报告等进行调整完善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1.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范围内地质灾

害危险性评估、压覆矿产资源查询工作，提供地块（区域）地质

灾害危险性评估意见、压覆矿产资源查询意见。

2.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：拟供应地块范围内燃气、供热等地下

管线现状进行普查（普查结果进行审查），涉及迁改的提出迁改

意见；涉及历史文物建筑保护的，提出保护意见；涉及房地产开

发项目的，提出建设条件意见。

3.城乡水务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范围内水资源论证、

水土保持、防洪影响评价或评估工作，出具意见。

4.文化和旅游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范围内地下考古调

查勘探和地上(下)文物保护等工作，出具意见。

5.生态环境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范围内规划环评审查，

疑似污染地块及涉及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地

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评审结果，出具意见。

6.城市管理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范围内普查清点出的

园林绿化提出处理意见，对发现有需要保护的古树名木提出具体

要求及保护意见。

7.应急管理部门：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等进行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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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审查，出具意见；对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建设工程是否需要开

展地震安全性评价出具意见。

8.气象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气候可行性分析评估，出

具意见。

9.人民防空部门：拟供应地块人民防空要求，出具意见。

10.行政审批部门：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建设工程抗震设防

要求确定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可结合实际，调整优化职责分工。除以上行

业主管部门外，可结合实际向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征询意见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“用地清单”信息平台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在“济宁市产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

理平台”中增加“用地清单管理”信息平台，为各行业主管部门

提出管理意见（要求）和技术要点、信息上传提供支撑。县（市、

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或土地储备机构通过平台收集、汇总管

理意见（要求）和技术要点，形成宗地“用地清单”管理意见（要

求）一览表。

（二）建立专人联络机制。

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等行业主管部门应明确 1 名联络员，专

职负责“用地清单”生成和管理意见上传、信息填报等工作，及

时通报评估、评价、普查、调查等工作情况，督办跟踪本单位主

管事项及时办结。各级行政审批服务部门明确 1 名联络员，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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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对接沟通，有序衔接项目审

批管理、技术审查等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业务指导、部门协作。

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要依照实施办法及职责分工，制定工作指

引或操作规范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有序推进工作；各级行业主管

部门要加强部门协作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对于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

的重大问题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，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会商及时协调解决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落实。

建立“用地清单制”是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质效重要举措，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要加强对工作落实情况的督导调度，对工

作推进慢的予以通报批评、约谈，确保改革事项有序推进。

六、附则

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试行期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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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济宁市工程建设项目“用地清单”一览表
序

号 清单事项
行业主管部

门（单位）

拟供应地块范围内

管理清单内容

清单完

成情况

1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

提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意见、

压覆矿产资源意见。压覆矿产资源

2

燃气、供热地下管线现状

普查
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

提出燃气、供热等地下管线现状

普查意见，涉及迁改的提出迁改

意见；提出历史文物建筑保护意

见；提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

件意见。

历史文物建筑保护

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

意见

3

水资源论证

市城乡水务局
提出水资源论证、水土保持、防

洪影响评价或评估意见。
水土保持

防洪影响

4
考古调查勘探

市文化和旅游局
对地下考古调查勘探和文物保

护等工作提出要求，出具意见。文物保护

5
规划环评

市生态环境局
对规划环评审查、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评审结果，出具意见。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6
园林绿化

市城市管理局
提出园林绿化管理意见，古树名

木保护意见。古树名木

7 危化品安全 市应急管理局
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

目等进行安全审查，出具意见。

8 气候可行性 市气象局
提出区域气候可行性分析评估

意见。

9 人民防空
市人民防空办公

室
提出人防工程要求。

10 地震安全性

市应急管理局
建设工程是否需要开展地震安

全性评价出具意见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

局

拟供应地块（区域）建设工程抗

震设防要求确定。

备注：用地清单内容可以直接使用区域评估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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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宗地“用地清单”管理意见（要求）
一览表

序号 清单事项
行业主管部门

（单位）

管理意见（要求）和

技术要点

1
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压覆矿产资源

2

燃气、供热地下管线现状

普查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历史文物建筑保护

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

意见

3

水资源论证

市城乡水务局水土保持

防洪影响

4
考古调查勘探

市文化和旅游局
文物保护

5
规划环评

市生态环境局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

6
园林绿化

市城市管理局
古树名木

7 危化品安全 市应急管理局

8 气候可行性 市气象局

9 人民防空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
10 地震安全性
市应急管理局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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